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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三市监〔2019〕13 号

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建立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

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，实

现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全覆

盖，根据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（豫市监〔2019〕

274 号）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建立三门峡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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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联席会议组成

（一）联席会议召集人。联席会议由市大数据局、市场监

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为召集人，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为

副召集人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成员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教育局、

市科学技术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市公

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

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市统计局、市人防办、市金融工作局、市大数据局、三

门峡海关、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税务局等 26 个单位为联席会

议成员单位，联席会议成员由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担任。联席

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，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。联席会议成员

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

（三）联席会议办公室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，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副召集人兼任，

各成员单位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为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。

二、联席会议职责

（一）联席会议。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

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各项决策部

署，统筹推进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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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研究决定重大事项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

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办公室。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负责指

导、检查、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有关单位贯彻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以及联席会议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

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各项决策部署，指导

和督促相关政策措施制定，及时收集、汇总、分析在市场监管

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进展情况，

研究提出需要由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建议，协调解决工作

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。负责联席会议有关会务工作，起

草会议纪要。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联席会议由召集人负责召集，联席会议成员、联席

会议办公室成员参加。确因工作需要，经召集人同意，可邀请

有关单位列席联席会议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办公室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，会议议

程主要包括：（1）听取各成员单位落实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，研究、协调、解决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（2）组织开展专

题调研，研究提出推进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的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不定期召开专门会议。联席会议可根据收集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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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三门峡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召 集 人：王江舟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

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赵冶钧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召集人：李保民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调研员

成 员：马松良 市发改委副主任

樊建州 市教育局副县级干部

彭增康 市科技局副局长

樊俊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

王新民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

杨宗义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张廷文 市司法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雷 萍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、调研员

梁宗敏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

郭庆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

沈建民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陈鸿钧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毕荣武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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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来法 市水利局副局长

李建强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贠则续 市商务局副调研员

张书超 市文广旅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闫智敏 市卫生健康委副调研员

李 明 市应急管理局调研员

马梅生 市统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王玺光 市人防办调研员

刘瑞锋 市金融工作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杨海军 市大数据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胡 华 三门峡海关副关长

崔 军 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总会计师

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2 日印发


